
二零一六年五月二十三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安裝交通探測器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就在部分主要幹道 1安裝 400 組交通探測

器的計劃，徵詢委員的意見。這計劃將為公眾及運輸署

提供更多實時交通資訊，以提升運輸效率。  
 
 
背景  
 
現有交通探測器  
 
2. 政府致力提供安全、高效率、可靠和環保的運輸

系統，以滿足市民在經濟、社會和康樂活動方面的需

要。我們其中一項政策措施，是善用科技來提高運輸效

率。安裝交通探測器以收集實時交通數據，是有效落實

這項政策措施的其中一個關鍵。  
 
3. 交 通 探 測 器 現 時 安 裝 於 交 通 管 制 及 監 察 系 統

(“「監察系統」 ”) 2內。監察系統協助監察及管理交通，

以提昇道路安全和效率。現時，並非全港所有的主要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主要幹道是連接主要地區並且有高交通流量的主要交通走廊，例如

連接沙田及香港島的一號幹線。  

2  「監察系統」包括安裝於公路和橋樑的閉路電視攝影機、車輛探測

器、可變車速限制標誌、行車線管制燈號和可變信息顯示屏，並設

有中央電腦設施，協助監察和控制交通流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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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均裝設「監察系統」；系統通常會在新建主要幹道或

現有幹道重新建造時，包括在道路工程的一部分 3。  
 

4. 交通探測器除了安裝於「監察系統」外，亦安裝

於行車時間顯示系統 4及行車速度屏 5所覆蓋的部分主要

幹道。這些交通探測器，包括安裝於「監察系統」的交

通探測器，只覆蓋全港大約 45%的主要幹道。  
 
海外做法  
 
5. 海外地區應用先進科技作監察及管理交通的做法

愈趨普遍。透過在主要及重要道路安裝大量交通探測器

以持續收集實時交通數據，可使交通運輸當局更有效監

察和管理交通，以及向出行人士提供更多資訊，讓他們

選擇合適的路線／交通工具以避開擠塞地區。以英國為

例，交通探測器通常會每隔 500 米，安裝於高速公路和

大部分的主幹道，以收集有關交通流量、車速及行車時

間的數據。  
 
 
建議  
 
6. 財政司司長在 2016-17 財政預算案中，宣布將增

撥二億元，在部分主要幹道安裝交通探測器，提供更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「監察系統」已安裝在以下地點︰香港仔隧道、海底隧道、東區海

底隧道、啟德隧道、獅子山隧道、城門隧道、大欖隧道、大老山隧

道、將軍澳隧道、西區海底隧道、深港西部通道、介乎沙田與大埔

之間近康樂園的一段吐露港公路、青馬管制區，以及青沙管制區。

「監察系統」亦將會安裝於中環灣仔繞道，以及介乎大埔近康樂園

與粉嶺之間的一段吐露港公路。  

 

4  行車時間顯示系統提供不同過海路線的估計行車時間。  

 

5  行車速度屏提供新界往九龍方向不同路線的交通狀況及估計行車時

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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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時交通資訊，以方便市民及提升運輸效率 (下稱 “工程

項目”)。400 組交通探測器的擬議安裝地點見 附件 。  
 
 
理據  
 
7. 現時，全港只有約 45%的主要幹道  (在全部 500
公里 6路段中的 230 公里 )裝有交通探測器。由於未能掌

握主要幹道網絡全面的交通情況，運輸署處理交通事故

及管理交通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，亦未能盡早採取行

動，減輕因交通擠塞所造成的影響，和有效地向出行的

公眾人士發布最新交通資訊。  
 
8. 在工程項目完成後，全港交通探測器在主要幹道

的覆蓋率將增加至 80%7(即佔 500 公里中的 400 公里 )，
並帶來以下好處：  
 

(a) 迅速回應主要幹道的交通事故  
 
運輸署正發展交通及事故管理系統 (“事故管理系

統 ”)，以提昇交通及事故管理的效率。工程項目

會為事故管理系統提供更多實時交通資訊，讓

運輸署人員及其他相關部門 (如警方 )能更有效掌

握實際的交通狀況及在主要幹道發生的事故，

並因應不同的交通狀況及事故迅速採取行動，

優化交通事故管理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本港主要幹道的總長度約 250 公里，每條主要幹道皆有來回兩個行

車方向。由於兩個方向均需安裝交通探測器，因此需裝設交通探測

器的路段合共總長度為 500 公里。  

7  工程項目完成後，會考慮進一步擴大探測器的安裝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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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向公眾提供更佳的實時交通資訊  
 
運輸署一直透過電子平台如網站及流動應用程

式，發布實時交通資訊。在工程項目下安裝更

多交通探測器後，將可透過這些電子平台發放

更多實時交通資訊。出行人士將可透過不同渠

道，獲取最新的交通狀況資訊，以選擇合適的

路線，避開交通擠塞地區。  
 
運輸署已將載有實時交通資訊的數據集上載至

政府的公眾資訊平台 “資料一線通 ”網站，讓有

興趣的人士可利用這些數據集，發展流動應用

程式，供更多市民使用。安裝更多探測器後，

這些資訊的覆蓋層面將有所提昇，利便發展更

多有關出行人士行程需要和位置的創新應用程

式。例如，透過迅速處理和分析大量交通數

據，我們可實時預測交通狀況，方便行經這些

主要幹道的出行人士更準確估算行程時間。  
 

(c) 建立香港運輸的大數據 8 
 
在完成工程項目後，新裝設及現有交通探測器

所收集的數據會融合處理，以提供更全面的主

要幹道交通狀況。這些數據全日不間斷收集，

形成龐大的數據集，可使用大數據分析方法，

找出交通模式及趨勢，利便各項應用程式的發

展，例如車龍預測、運輸規劃及管理等。運輸

署亦會把這些經大數據分析的龐大數據集，開

放給學者作運輸研究，以及讓其他有興趣人士

發展創新應用程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 大數據是一個廣義的術語，指在大型或複雜的數據集當中，應用了

先進的技術分析，較採集傳統數據集可獲得更有用的資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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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的影響   
 
非經常開支  
 
9. 擬安裝交通探測器所需的建設費用約 1 億 9,400
萬元，分項數字如下：  
 

項目 
千元 

2016-17 2017-18 2018-19 2019-20 2020-21 2021-22 2022-23 合共總數 
(a) 詳細設計及

監督施工 
 500 3,000  1,200  3,100  2,700   950   550  12,000 

(b) 購置交通 
探測器 

- - 5,500 15,000  15,000  10,500 2,000  48,000 

(c) 供應中央 
電腦系統 

- -  1,000  6,500 7,500 7,500  500  23,000 

(d) 提供電力及

數據通訊 
- -  500   8,000   8,000  2,300  200  19,000 

(e) 相關的土木

及機電工程 
- -  5,000  30,000  30,000  9,000  1,000  75,000 

(f) 應急費用 -  500 6,800 2,400 1,800 4,750  750  17,000 

合計 500 3500 20,000 65,000 65,000 35,000 5,000 194,000 

 
10. 關於上文第 9 段 (a)項，1,200 萬元的預算是用以

聘用顧問服務，負責進行詳細設計及在施工階段監督地

盤工作。  
 
11. 關於上文第 9 段 (b)項，4,800 萬元的預算是用以

購置擬安裝於部分主要幹道的約 400 組交通探測器，以

收集實時交通數據，包括交通流量、行車速度、行車時

間等。  
 

12. 關於上文第 9 段 (c)項，2,300 萬元的預算是用以

購置及發展中央電腦系統，用以處理、管控、監察數

據，以及與現有交通探測器進行數據融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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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關於上文第 9 段 (d)項，1,900 萬元的預算是用作

為將數據由路面設備輸送至中央電腦系統，提供電力供

應及通訊網絡。  
 
14. 關於上文第 9 段 (e)項，7,500 萬元的預算是用於

安裝交通探測器相關的土木及機電工程，包括安裝架

柱、路旁掣箱和電纜管道等。  
 
15. 關於上文第 9 段 (f)項，1,700 萬元的預算是為載

列於第 9 段 (a)項至 (e)項所預留的百份之十的應急費用。  
 
其他非經常開支  
 
16. 安裝交通探測器將牽涉由 2016-17 至 2018-19 年

度，為期三年共約 600 萬元的非經常員工開支，以進行

工程項目初期的工作，包括詳細設計、招標，以及初期

的合約執行。我們已於 2016-17 年的預算中，預留足夠

的撥款以應付有關開支，並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

有關支出。  
 
17. 待完成詳細設計後，我們會檢視合約實施後期所

涉及的工作量，並會在適當時候訂定落實工作所需的人

手資源。  
 
經常開支  
 
18. 由 2022-23 年度起，擬安裝的交通探測器涉及的

日常維修及支援，所需經常開支預計為 1,038 萬 2,000
元。有關的經常開支將包括硬件及軟件、通訊及電力供

應和維修合約的管理費。  
 
19. 相關的經常開支，將適時透過既有的資源分配機

制調撥。此外，擬安裝的安通探測器將由相關的運輸署

人員操作，作為他們的工作一部分，並不涉及額外的經

常員工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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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計劃  
 
20. 如在本立法年度內獲得撥款，運輸署計劃於二零

一七年年初為工程項目的詳細設計聘用顧問服務，以期

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完成。實地安裝及落實工作預計於二

零一八年展開，以期在二零二一年完工。建議的實施時

間表如下︰  
 

工作  預計完成日期  
(a) 為聘用顧問服務作詳細  

設計，準備顧問工作簡介  
 

二零一六年九月  
 

(b) 聘用顧問服務  
 

二零一七年年初  

(c) 詳細設計  
 

二零一八年一月  
 

(d) 為安娤工程進行招標  
 

二零一八年四月  
 

(e) 安裝合約展開  
 
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 
 

(f) 系統啟用 9 
 

二零二一年五月  
 

 
 
未來路向  
 
21. 如獲委員同意，我們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內，向立

法會財務委員會徵求撥款批准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運輸署會與顧問研究分階段啟用交通探測器的可能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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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 
22. 請委員就建議提供意見並給予支持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運輸署  
二零一六年五月  



 

附件 建議安裝交通探測器的地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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